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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凌尘 

 

一、 序言 

近几年不少的中国企业在欧盟、美国、印度采取贸易救济措施后调整企业的

出口渠道或改变销售策略，主要意图：（1）将生产企业建立在其他未受到欧盟、

美国或印度采取贸易救济措施的国家；（2）通过改变交易模式或产品的特性避

开贸易救济措施。这一举措引发欧盟、美国和印度针对中国出口企业数次反规避

调查，使中国企业在其他国家的投资和出口继续受到阻碍。 

WTO《反倾销协定》并没有针对反规避调查作出详细的规定。在《乌拉圭回

合》谈判期间，欧盟和美国在如何针对反规避调查、构成规避的要件等问题上没

有达成共识，因此这两个 WTO 的成员各自创建自身的反规避调查规定，具有各

自的特点，尤其是在认定构成规避问题上，欧盟和美国有极大差别，而印度的反

规避调查更接近于欧盟的制度。 

本文针对欧盟的反规避调查做一简要分析，帮助中国企业在遇到贸易救济措

施后，如何合理调整投资、交易模式，避免受到反规避的调查。 

二、 欧盟反规避调查解析 

《欧盟反倾销条例》第 13 条（反规避调查）是一条被很多中国应诉企业忽

视甚至是误读的法律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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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反规避构成要件

反规避指的是欧委会采取反倾销措施后，出口企业为了规避反倾销税，改变

原来的出口方式、出口渠道或在海外组装加工厂继续将被调查产出口到欧盟市场

的行为。 

最近几年，欧委会针对中国企业发起的反规避调查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原

因是中国企业对反规避的概念理解有误，不了解构成规避的行为和要件，也不了

解规避行为可能引发的法律后果。 

反规避构成的要件： 

 出于规避反倾销税的考虑，将被调查产品经由第三国出口到欧盟；

 对被调查品进行微小的不具实质性改变，变换了反倾销措施项下指定的

海关税则编码；

 在第三国更换产品包装，改变原产地证明；

 通过低税率的公司将被调查品出口到欧盟；

 在第三国或欧盟境内进行简单组装；

 在第三国建立加工产业的主要目的是规避反倾销税；

 没有任何经济上的正当理由和考虑。

2. 在第三国投资建厂构成反规避的要件

构成在第三国或欧盟境内进行组装规避的要件如下： 

 该组装业务开始于反倾销调查立案后或立案前，被调查产品呈现较大幅

度的进口，而且主要零配件、核心原料投入来源于涉案国家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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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自于涉案国家的零配件、原料投入占组装成品总价值的 60%以上，除

非源自涉案国的进口零配件、原料投入的增值率达到制造成本的 25%以

上。

如果源自涉案国的原料或零配件的比例低于 60%，欧委会将不进行 25%的

增值率测试。25%的增值率测试限定为制造成本（非完全成本），不包含包装物

料。 

除了上述条件以外，应诉企业如果在第三国建立加工产业，必须是出于正当

的经济和投资的考虑，而不是为了规避反倾销税，这就需要企业在海外投资建厂

前，将所有内部管理文件保存好，证明该投资的目的不是规避反倾销税（这个证

明的过程难度较高）。 

3. 反规避调查后果

与其他复审案件相同，反规避调查也需要按照《欧盟反倾销条例》第 14 条

第 5 款规定进行登记。如果反规避成立，欧盟将追溯征收规避的反倾销税（所有

规避的行为都予以追溯征收“双反”税），如果规避行为发生在第三国，措施将

延伸至第三国。 

企业应该注意，在欧盟的反规避调查程序中，欧委会、反欺诈委员会和涉及

规避产品清关的欧盟成员国海关（譬如德国、西班牙等）都需要介入调查。欧委

会的职能仅确立企业的行为是否构成规避，所以，反规避措施的追加关税并不完

全限定在反规避立案的日期。 

三、构建海外投资建厂的合规体系 

我们在实际案件中遇到如下几种情况：（1）中国企业在欧盟、美国或印度

采取贸易救济措施之前已经在海外投资建厂；（2）中国企业在欧盟、美国或印

度采取贸易救济措施后，将生产企业转移到第三国；（3）海外投资建厂的公司

管理文件缺失，没有将贸易救济措施的因素纳入到公司决定投资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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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在有的案件中认定中国企业的投资是出于经济与投资的考虑，在有的案

件没有认定中国企业海外工厂所需的原产于中国的原材料占比超过 60%，在有的

案件认定企业的增值率超过了 25%。 

但是，绝大部分的反规避调查均认定企业在布局海外投资的时候并非出于经

济考虑，而是为了规避贸易救济措施。 

中国企业往往忽略了贸易救济调查所带来的后续法律问题，简单理解被调查

产品通过第三国出口可以避免贸易救济措施，或在投资建厂的时候，片面理解了

当地国家签发的原产地证明在反规避调查程序中的法律效力问题。 

另外，提示中国企业，如果被调查的企业在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间遇有公司重

组、兼并或名称的改变，应及时通告欧委会，避免引发反规避或其他类型的调查，

受到不应有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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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路路 

2022 年 9 月 6 日，欧盟委员会对从土耳其寄运（consigned from Turkey）的

编织或缝制的玻璃纤维织物作出反规避调查肯定性裁决。2020 年 6 月 12 日，欧

盟作出裁决，对原产自中国和埃及的部分玻璃纤维织物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

（EU2020/776）。2021 年 11 月 3 日，欧盟玻璃纤维织物生产商联盟（TECH-FAB 

Europe e.V.）向欧盟委员会提出反规避调查申请，并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自欧盟

对原产自中国和埃及的特定玻璃纤维织物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税之日后，中国、

埃及和土耳其向欧盟的出口贸易方式发生了改变，即：经由土耳其公司（尤其是

土耳其复合技术材料公司）加工、制成后，玻璃纤维织物再被寄运到欧盟。 

欧盟委员会发现，从中国和埃及出口到欧盟的涉案玻璃纤维织物与从土耳其

寄运的玻璃纤维织物拥有相同的物理和化学特点和用途，二者属于反倾销条例第

1.4 条和反补贴条例第 2（c）条中的相似产品。随后，欧盟委员会对从土耳其寄

运的特定玻璃纤维织物（涉案产品）同时发起了倾销税和补贴税的反规避调查，

调查期均为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报告期为 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2022 年 9 月 6 日，欧盟委员会作出裁决，认定土耳其复合材

料公司规避了欧盟的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理由如下： 

（1）在调查期内，从中国、埃及出口至土耳其的玻璃纤维粗纱（涉案产品

主要经由玻璃纤维粗纱生产而来）增长，从中国、埃及出口至欧盟的涉案产品下

降，以及在报告期内从中国和埃及出口至土耳其的玻璃纤维粗纱显著增长

（significant increase），构成土耳其与欧盟之间贸易方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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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土耳其复合材料公司加工的涉案产品对欧盟出口量的显著增长，除为

避免支付反倾销税、反补贴税之外，没有其他正当理由或经济理由。 

（3）土耳其复合材料公司开始生产的时间与欧盟发起对中国、埃及玻璃纤

维织物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的时间大致相符（coincide）。 

（4）土耳其复合材料将玻璃纤维粗纱原材料制成玻璃纤维织物属于“组装”

（assembly operation），该公司使用的来自中国和埃及的玻璃纤维粗纱的累积价

值超过了玻璃纤维织物总价值的 60%，且该公司将玻璃纤维粗纱加工成玻璃纤维

织物这一过程的增加值低于制造成本的 25%，符合反倾销条例第 13（2）（b）的

标准，这一标准在补贴税反规避调查中也被类比使用。此外，欧盟委员会在计算

制造成本时，没有使用土耳其复合材料公司从中国和埃及关联公司采购材料的价

格，而使用了其他三家合作出口生产商支付价格的加权平均数，前者显著低于后

者。 

（5）在报告期内，土耳其进口的涉案产品在欧盟的市场份额为 4%，且该产

品的加权平均 CIF 出口价格比欧盟原始调查程序中认定的平均无损价格低 10%

以上，破坏了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的救济作用。 

（6）土耳其复合材料公司的出口价格与原始调查程序中的正常价值相比，

存在倾销。由于该公司的原材料全部从中国和埃及的关联公司购买，而这些关联

公司在原始反补贴调查程序中被认定受益于中国和埃及的补贴，且上述关联交易

的价格不是正常交易价格，因而，欧盟委员会推定，土耳其复合材料公司受益于

其关联公司接受的补贴。 

基于上述裁决，欧盟委员会将原始反倾销调查和反补贴调查终裁中的反倾销

税（适用原始调查程序终裁中所有其他未应诉的中国企业税率，69%）和反补贴

税（适用原始调查程序终裁中所有其他未应诉的中国企业税率，30.7%）延伸适

用于从土耳其寄运的特定玻璃纤维织物，除土耳其另外三家合作生产商被豁免适

用上述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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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凌尘 王路路 

在 6 月 17 日《欧盟强迫劳工系列文件概要及我国企业应对策略》1一文中，

我们重点分析了欧盟委员会公布的《强迫劳工尽职调查指南》和《公司可持续尽

职调查指令建议稿》，并且特别注意到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出了在欧盟单

一市场禁止强迫劳工产品的立法动议。2022 年 9 月 14 日，欧盟委员会公布了这

一立法动议的法律建议稿——《在欧盟市场禁止强迫劳工产品条例建议稿》

（Proposal for a Regulatio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prohibiting products made with forced labour on the Union market，以下简称“欧委

会建议稿”）。 

欧委会建议稿第 3 条开宗明义地指出，经济经营者（economic operator）不

应将强迫劳工产品投放欧盟市场或从欧盟出口。这里的经济经营者是指将产品投

放欧盟市场或从欧盟出口产品的任何自然人、法人或协会（第 2 条（h）项）。

总的来看，相对于美国《新疆维吾尔族强迫劳工预防法》（UFLPA），欧委会建

议稿具有以下特点： 

1. 涵盖远程销售要约产品

根据欧委会建议稿第 2 条：产品（product）是指可用货币定价且可以成为商

业交易对象的任何产品，不论其是开采、收割、生产还是制造而来的（（f）项）；

强迫劳工产品（product made with forced labour）是指在产品开采、收割、生产或

制造的任何阶段（包括与产品供应链任何阶段相关的制作或加工），全部或部分

1 蒲凌尘.走出去智库.欧盟强迫劳工系列文件概要及我国企业应对策

略.https://mp.weixin.qq.com/s/foqOwi7aBXpP260mErbNNQ，2022-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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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了强迫劳工的产品（（g）项）；投放欧盟市场（making available on the market）

是指在商业活动中向欧盟市场供应可供分销、消费或使用的产品（不论是否收费），

而且，通过网络或其他远程销售途径，向欧盟用户发出（targeted at users in the 

Union）的销售要约（offer for sale）被视为投放欧盟市场（（d）项）。 

2. 成员国主管当局决策、海关执行

在执法机构方面，欧委会建议稿未将主要执法权授予海关，而是规定由欧盟

成员国指定主管机构负责本条例的实施（第 12 条），海关（custom authorities）

只负责执行主管当局作出的禁止强迫劳工产品的决定。成员国主管当局在作出生

效或终局决定后应立即通知海关，海关应根据主管当局决定识别出违反第 3 条规

定的产品（第 15 条），暂停放行该产品或暂停该产品的出口（第 17 条），并通

知主管当局。如果在暂停放行的 4 个工作日内（在涉及易腐坏产品或动植物的情

况下为 2 个工作日），相关主管当局未要求海关维持暂停放行措施或同意放行

（release for free circulation or export）相关产品，海关应取消暂停放行或暂停出

口措施。只不过，产品被放行自由流通或出口不能被视为产品符合欧盟法和本条

例的证据。（第 18 条）如果主管当局认为相关产品属于已有决定认定的强迫劳

工产品，应要求海关拒绝放行该产品，海关应采取必要的符合国内法的措施销毁

相关产品。（第 19、20 条） 

3. 两阶段调查程序：初始调查和正式调查程序

根据任何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提供的信息、第 23 条规定的风险指示

因素（risk indicators）和第 11 条规定的数据库中的信息、成员国主管当局以往决

定中的信息以及其他机构根据欧盟立法或成员国立法要求相关企业提供的关于

强迫劳工尽职调查的信息，成员国主管当局可以对相关经济经营者进行初始调查

（preliminary phase of investigations，第 4 条）。在初始调查阶段，主管当局也可

要求相关经济经营者提供其履行欧盟立法、成员国立法、第 23 条欧委会指南或

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指南中的强迫劳工或供应链尽职调查义务的信息等。相关

经济经营者应在收到提供信息要求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提供信息，主管当局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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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到信息后的 30 个工作日内结束初始调查。如果经济经营者证明了自身履行

的强迫劳工尽职调查义务减轻、阻止和终止了强迫劳工风险，则主管当局不应发

起正式调查（第 4.7 条）。如果成员国主管当局认为存在违反第 3 条的被证实的

关切（substantiated concern of a violation of Article 3）时，应决定对相关产品和经

济经营者发起正式调查（initiate an investigation），被调查的经济经营者应向主

管当局提交任何相关信息，不过主管当局应说明强迫劳工风险最可能发生的价值

链环节。（第 5 条） 

4. 成员国主管当局可决定禁止、召回且销毁相关产品

在正式调查结束后，如果主管当局不能认定（establish）本条例第 3 条被违

反，应决定终止调查。如果主管当局认定第 3 条被违反，应决定禁止（prohibition）

相关产品投放欧盟市场并禁止该产品从欧盟出口，命令被调查的经济经营者召回

（withdraw）欧盟市场中的相关产品，以及命令经济经营者根据成员国国内法销

毁（dispose of）相关产品。（第 6 条）对于主管当局作出的决定，受影响的经济

经营者可请求主管当局复审，也可请求法院审查主管当局决定。（第 8 条） 

5. 成员国主管当局决定可在欧盟范围内执行

如果一个成员国主管当局就某一产品作出了禁止的决定，当其他成员国产品

与该决定所涉产品拥有相同标识（identification）且来自同一存在强迫劳工的供

应链时，其他成员国主管当局应认可且执行该决定。（第 14 条） 

6. 建立特定地理区域或特定产品的强迫劳工风险数据库

尽管欧委会建议稿未针对特定国家或地区的产品规定“禁止进入”的可反驳

推定，但是欧委会建议稿第 11 条规定，欧委会应组织外部专家提供一个已核实

的关于特定地理区域或特定产品的强迫劳工风险数据库，包括与国家机构强迫劳

工（forced labour imposed by state authorities）相关的数据库。根据这些数据库中

的信息，欧盟成员国主管当局可以发起初始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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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欧委会应在条例生效后 18 个月内发布指南

欧委会发布的指南应包括强迫劳工尽职调查指南和强迫劳工风险指示因素

等。（第 23 条）在此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委员会 2021 年发布的《强迫劳

工尽职调查指南》中列举的强迫劳工国家风险因素对我国具有很强的指向性。 

8. 加强成员国主管当局的协调与合作

成员国主管当局应使用《市场监管和产品合规条例》（EU2019/1021 号条例）

第 34 条规定的信息和交流系统，欧委会和海关可为实施本条例进入该系统。（第

22 条）而且，欧委会建议稿设立“反对强迫劳工产品欧盟联络网”（Union Network 

against Forced Labour Products），作为成员国主管当局协调和合作的平台。（第

24 条） 

由此可见，《在欧盟市场禁止强迫劳工产品条例建议稿》与欧委会此前发布

的《强迫劳工尽职调查指南》和《公司可持续尽职调查指令建议稿》具有很强的

关联性，表明欧盟对公司供应链尽职调查义务（尤其是强迫劳工尽职调查义务）

的要求进一步提高。我国供应链涉及欧盟的企业，包括意图向欧盟销售产品的跨

境电商平台，应密切关注欧盟相关立法进展，并及时调整合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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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卓纬合规业务介绍

合规业务是卓纬律师事务所(
“

卓纬
＂

）重点发展的特

色业务之 一 。卓纬拥有 一 支优秀的合规业务律师团

队，团队律师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兼具国际化视野

和本土实践经验，拥有专业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实践

经验。在国内外监管环境日益复杂的背景下，卓纬深

入了解客户的业务现状和实际需求，结合国内外有关

法律法规、国际组织规则、监管规定、企业所在行业

和业务领域的合规要求，帮助企业预防、识别、评估、

报告和应对合规风险，充分利用其在国内外合规项目

中积累的经验和优势，务实妥善地为客户提供全面且

专业的法律服务。

·公司治理与风险防控

·跨境交易合同的起草与审核解决方案

·经济制裁、出口管制与合规体系建设维护

·贸易救济调查与国际贸易、海外投资合规体系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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